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钦州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拨付报账流程图


7.县区主管部门组织验收





6.项目实施单位申请验收





8.项目实施单位申请资金拨付





9.县区主管部门审核





10.县区主管部门申请拨款





12.县区财政部门拨付资金





11.县区主管部门组织、督促实施单位完善材料





项目实施单位在验收通过后5个工作日内向县区主管部门提交申请及证明材料





不符合拨付条件





符合拨付条件





县区主管部门向项目实施单位出具验收单





县区主管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向财政部门提交审核意见、承诺书及资金拨付函





县区财政部门在5个工作日内完成资金拨付





1.收到自治区资金文件或市人大批复意见





2.市主管部门提出分配方案





3.市财政局下达资金





4.县区主管部门落实分配方案





5.县区主管部门组织项目实施





市财政局在收到分配方案或市人民政府审批意见后10日内下达资金





市主管部门在收到自治区文件15日内、市人大批准预算30日内提出分配方案





县区主管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在收到上级资金文件20日内或本级人大批准预算30日内落实分配方案，并在资金下达后60日内向自治区财政厅报送资金使用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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